
 

 

最高法院檢察署新聞稿 
發稿日期：101年 12 月 10 日 

發稿單位：書記官長室 

 

針對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舉行國際記者會批評馬政府下的

人權退步，且出現二大危機，其中之一是「檢調機關濫權起

訴令人痛心疾首」問題，黃檢察總長特發表聲明澄清如下： 

本人於 99 年 4 月 19 日上任後，即體認到檢察機關處於當

前政黨競爭的環境下，一定要超乎黨派，公正執行法律，才

能贏得全民之支持與信賴，因而在多次全國檢察長或檢察官

會議中，一再以「公正是司法機關之生命」，要求檢察官一

定要公正獨立行使職權，我個人堅信目前全國 1300 多位檢

察官，對於任何刑事案件，一定無分黨派、不論身分，一切

依據法律，秉持良知，依法偵辦。特舉例三點說明如下： 

一、依 101 年 12 月 5 日報載民進黨公布「本黨從政同志遭

受檢調暨司法不公待遇彙整報告」中，經查所列 14 件

無罪案件，在國民黨執政下，經檢察官起訴者僅有 6 件，

而在民進黨執政下經檢察官起訴者有 8 件(詳附表一)。

執此 14 件無罪案例，批評馬政府主政下之人權退步，

檢調濫權起訴云云，豈是公道之言論？ 

二、經查一審檢察官偵辦刑案之定罪率，已從 89 年之 87.8 

逐年提升至 101 年 1-10 月之 95.9％，上升 8.1 個百分點 

(詳附表二)，顯示我國檢察官偵辦刑案之品質，已大有 

改善。 



三、依據中華人權協會 101 年 12 月 4 日公布臺灣人權指標

調查報告顯示，檢察官偵查階段的人權指標，已經從 97

年的 3.024，98 年略降為 2.79，進步到 99 年 3.017、100

年的 3.053，再進步到今年的 3.153，足見檢察官偵查階

段人權已逐年改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民進黨 14件司法案判無罪                     (附表一) 

號次 姓名 案由 起訴日期 

1 彭百顯 九二一重建工程貪污案 90 年 1 月 12日 

2 
許添財 臺南市海安路地下街圖利廠

商案 

96 年 4 月 2日 

3 邱義仁 安亞專案侵吞機密外交費案 98 年 9 月 22日 

4 高英茂     安亞專案侵吞機密外交費案 98 年 9 月 22日 

5 謝清志   南科減震案 95 年 12 月 14 日 

6 石守謙     故宮南院洩漏招標金額案 98 年 8 月 19日 

7 呂秀蓮     詐取國務機要費案 96 年 9 月 20日 

8 游錫堃 詐取國務機要費案 96 年 9 月 20日 

9 許陽明     詐取首長特別費案 96 年 3 月 5日 

10 陳哲男      高捷泰勞圖利案 94 年 11 月 21 日 

11 周禮良     高捷圖利弊案 94 年 11 月 18 日 

12 黃偉哲     崑陵山墓園開發涉貪案 98 年 3 月 9日 

13 吳乃仁   詐領證券交易所公關費案 98 年 8 月 26日 

14 吳明敏   被控向林務局施壓、關說案 97 年 12 月 23 日 

 



 

 


